
学术之页
Finance & Accounting

出资者财务与成本费用控制（下）

谢志华 陈发忠

二、基于出资者视角的成本费

用控制

既然成本费用的多少涉及到出资者
的资本数量保全（本金的收回）和资本
数量增值（税后利润的多少），也涉及到
控制经营者通过在职消费所产生的背德
行为，所以出资者必然要对成本费用进
行有效的控制。出资者的成本控制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一）实现资本数量保全的成本费用
控制

如上所述，出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
都要转化为资产，资产在使用的过程中必
然以提取成本费用的形式予以补偿，
怎样进行补偿，补偿多少？为了实现出
资者的资本数量保全，必须要通过成本费
用的提取从企业的收入中予以补偿，
所以出资者必然要在以资本保全为基
础的财务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与此相
关的成本费用的确认、计量的原则和方
法，也就是说，出资者是通过在公司章程
中载明企业的相关财务会计制度，以实
现对与资本数量保全有关的成本费用的
核算的控制。在这种核算控制中，有两个
方面必须给出明确的规定：一是出资者投
入企业的资本在转化为资产并使用后到底
采取什么样的价格提取相应的成本费用，
也就是资产的补偿成本的提

取价格如何确定，这一价格的高低决定
了出资者投入资本的数量保全程度。在
相关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资本数量保全
分为名义资本保全、财务资本保全和实
物资本保全，在这三种保全形式下，资
产在使用后提取成本费用的相应价格明
显不同。名义资本保全下资产的补偿成
本采取的是历史成本价格，也就是资产
购建时的价格，资产的使用会经历一段
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的市场价
格会发生变化，如企业的固定资产大多
出现涨价的趋势，如果采用历史成本价
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就不可能在未来重新
购建相同的固定资产，企业的再生产就
不可能持续下去，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的
可能。实物资本保全下资产的补偿成本
采用的是公允市价，从理论上说就是要
确保出资者所投入的资本的购买力平价
不变，这里讲的保全是购买力的数量保
全，而不只是名义货币的数量保全。从
世界各国财务会计的发展趋势看，对于
资产的补偿成本的提取越来越趋向于使
用购买力平价不变基础，如果企业按照
这一基础提取资产的补偿成本，在收入
扣除这一成本后仍然大于零，就意味着
资本实现了数量保全，出资者正是通过
这样的方法实现资本数量保全的成本费
用控制。

在资产的使用过程中不仅会出现涨

价的可能，也可能出现跌价，也就是贬
值，一旦贬值意味着资产在使用或者出售
时所收回的现金就会低于购建价格，
从而从资产使用或者出售获得收入的视
角看，也会导致出资者的资本不能实现数
量保全。为此，就必须要对资产的贬值
提取减值准备，提取减值准备也就是提取
相应的费用，出资者必须要对资产减值所
提取的这种减值准备（或者费用）提出
明确的提取范围和提取标准。减值准备
的提取虽然减少了当期的利润，却也为资
本数量保全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相较
于利润，出资者首先要确保自身投入资
本的安全，否则利润的取得就不可能有
持续稳定的基础。

不难看出，实现资本数量保全的成
本费用控制就是通过以资本保全为基础
的财务会计制度的制定予以实现的，出
资者只有对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的补偿
成本或费用以及减值准备的提取做出明
确的规定，才能有助于实现资本数量保
全的目标。

（二）实现出资者资本数量增值的成
本费用控制

资本数量增值也就是出资者必须
要获得投资报酬，在会计上这一报酬是
以税后利润的形式体现的。在实现资本
数量保全的基础上，影响利润的根本因素
就是与企业相关的各利益主体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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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新增价值的分配份额，表面上看它是
以成本费用的形式出现的，但实质上是
一种收入分配。在上文已经论及，政府
的税收是以税法的形式予以规定，单个
企业的出资者不可能对其进行改变，也
就不能进行控制，贷款者和出租者等主
体所获得的利息和租金等收入也是根据
市场价格确定的，属于经营者权利的基
本范畴，无需出资者进行控制。真正与
出资者权利有关的、以成本费用的形式
所形成的分配收入主要是经营者和员
工的薪酬收入，这一收入一方面是由于
经营者和员工在企业新创造的价值中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必须分享，另一
方面经营者和员工薪酬收入的高低又会
直接影响出资者的税后利润。就经营者
和员工而言，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薪酬
收入，也就是不断增加税前的相关成本
费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仅
出资者不能获得税后利润，甚至本金也
会作为薪酬而发放。实际上，对于经营
者和员工的薪酬收入的控制存在三种权
力结构，国家为了保护经营者和员工的
基本利益，都会规定本国个体工作者的
最低工资保障线；出资者为了确保资本
数量保全和资本数量增值的目标也会规
定出资企业的最高工资总额，这一工资
总额也可能是通过出资者与经营者和员
工讨价还价的结果，但必须要确定最高
工资总额控制线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
事实，在这里贯穿的基本原则是利益共
享，随着企业新创价值的增加，出资者
与经营者和员工所分配的收入也应该增
加；最后，经营者与员工也要通过讨价
还价的方式最终确定每一个员工的实际
工资，在这里贯穿的基本原则是多劳者
多得。显然，第二种权力结构是出资者
对企业工资总额的控制，其控制的方法
大多是在确定企业工资总额基数的基础
上（这一总额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
工资保障线的要求），根据企业每一年
度新增利润的涨幅以及其他辅助性要求

的实现程度确定工资总额的涨幅。必须
说明的是，工资总额的涨幅通常会要参
照行业甚至整个地区和国家的涨幅情
况，同时也与各个企业的出资者与经营
者和员工的讨价还价的有利程度相关，
当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
时，经营者和员工处于优势一方，企业的
工资成本和相关费用就会增加，反之亦
然。尽管如此，出资者控制工资总额因其
利益攸关，总是会尽可能地减少工资总
额。

（三）实现对经营者和员工在职消费
的成本费用控制

企业由于开展各种经营活动会发
生相应的在职消费，在会计上有关在职
消费的费用项目大致可分为八类 ：办
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
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
等。在职消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是
伴随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活
动而产生的。但是，这些费用项目如果
无节制地发生，一方面会使出资者资本
数量增值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导致
资本在数量上不能实现保全，在现实中有
的企业就出现了“吃了资本吃贷款”的
恶劣状况，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另一方
面十分容易成为经营者和员工获取好
处的途径，一旦这些在职消费的开支数
额超过了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之
所需，经营者和员工就可以从这些项目的
开支中间接地捞取好处，是一种间接取
得收入的渠道。从理论上说，经营者
和员工更乐意从成本费用中获取收
入，而不愿意通过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
钩而分享收入，原因在于，从成本费用
中获取收入有可能不需要经营者和员
工付出任何代价，或者经营者和员工可
以将创造的新价值从成本费用中全部
据为己有，如出资者投入本金 100 万
元，经营者和员工可以以成本费用的形
式将这100 万元全部据为己有，经营者
和员工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

到 100 万元的好处。因此，出资者必然
要对其进行控制，首先要确保自身投入
的本金实现数量保全，也就是经营者和
员工要想得到自身的收入，必须要从新创
造的价值中获取，如果经营者和员工新
创的价值为100 万元，经营者和员工以
成本和费用的形式将这100 万元归为自
己，其付出的代价与其所得正好相
等。一旦经营者和员工的收入与企业
的经营业绩挂钩（也就是主要与利润挂
钩），显然企业所创造的全部新增价值
就不可能全部归为经营者和员工，而是
必须在政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进行分
配，经营者和员工能得到其中的一部
分。这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更愿从成本费
用中取得好处，而相对来说不愿意以经
营业绩的好坏（也就是利润的高低）分
享收入的原因。

出资者为了对经营者和员工的在职
消费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对成本费用
进行重新分类，这种分类是以成本费用项
目是否直接和间接与经营者和员工收入
有关作为标志而划分的，也就是把成本
费用区分为与经营者和员工直接和间接
收入有关的项目，以及与经营者和员工
收入无关的项目。凡是与经营者和员工直
接和间接收入有关的项目，都必须要由出
资者制定相关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
开支的标准必须要与相应的成本费用所形
成的产出直接相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
营者和员工的在职消费是与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相关， 并且是必须
的。以销售业务发生的招待费用为例，如
果简单地按照税法的规定，招待费用按照
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提取是
不符合出资者利益的。理由在于，按照
销售收入提取销售费用，不能满足出
资者资本数量保全和资本质量保全的要
求。假定出资者投资企业 2 000万元，企
业购进存货2 000万元，通过销售取得了1
500万元的收入，这时企业已经亏损500
万元，也就是出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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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损失了500 万元。当出资者的本金
已经损失500万元时，从理论上说，出资
者不可能再愿意企业提取招待费用。但
是，由于按照销售收入提取招待费用，
只要企业形成了销售收入就必然可以提
取，而不论这一销售收入是盈利的销售收
入还是亏损的销售收入。这里企业由于发
生了1 500 万元的销售收入，如果按千
分之五提取，招待费用就是7.5万元，从
而使得出资者的本金亏损进一步增加，资
本数量保全的目标更难以实现。更为严重
的是，如果企业的销售收入是以赊销形式
形成的，企业并没有收回现金，但是招待
费用的支出是必须要付现的，从而导致企
业必须要借债以致形成债务风险，这实质
上又导致出资者不能实现资本质量保全的
目标。站在出资者的立场，销售业务中招
待费用的发生必须是企业在销售中赚了
钱才能吃（不能吃本金），企业的销售收
入收到了现金才能付（不能借钱吃）。依
照这样的立场，

销售业务中招待费用就必须要按照收到
现金的毛利额提取，有了毛利额就意味
着资本实现了数量保全，收到了现金就意
味着资本实现了质量保全。当然并不能将
所有的毛利额都作为招待费用提取并使
用，毛利额必须要用来补偿其他的成本费
用，缴纳税金和出资者取得利润。出资者
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经营环境、经营业
务的类型等因素确定招待费用的提取
额，一般都会在年度预算中做出明确规
定。

总之，出资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必须要对经营者或者企业的成本费用进
行必要的控制。为了实现资本保全，必
须要对投入资本所形成的资产在使用后
的补偿成本费用的价格提出标准；为了
实现资本增值，必须要对参与企业收入
分配的有关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在会
计中是以成本费用的形式体现）的最高
限额做出规定；为了使在职消费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内，必须为每一种类型的在

职消费项目设定开支的范围和标准。
（ 本 文 受 到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项

目“ 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研究 ”<14ZDA027>、国 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 国有资本授权关系及实现模式研

究”<14AJY005>;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北京市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体系完善对策及

实 施<PXM2013_014213_000099>、北京市

教委创新团队项目“投资者保护的会计实

现机制及其效果研究”<IDHT20140503>、

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管 理协同创新

中 心 项 目<GZ20130801>、科 研 基 地 建

设- 科 技创新平台- 现 代商 科 特色项目

<PXM2015_014213_000063>、财政部会计名

家培养工程支持项目<财会[2014]25 号>和北

京市社科重大项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理论与实现路径研究”<15ZDA51>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
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福建三元达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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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中国会计学会第十六届会计信息化年会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会计信息化研究和应用，由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第
十六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将于2017 年7 月6 ～ 7日在上海市举行。现向全国会计信息化理论与应用研究者及实务工作者征
集会议论文。

一、征文议题
本届年会将以“智能化驱动下的会计发展与变革”为主题，重点研讨如下议题：1.智能化会计系统的价值研究；2.智能化应用与

会计学科各领域交叉问题研究；3.政府会计信息化；4.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信息化；5.审计信息化；6. 内部控制信息化； 7.XBRL
与业财融合；8.会计信息化教学与人才培养。

二、征文事项
1.论文请以电子邮件发送至kjXXHNH2017@126. com。邮件主题为“中国会计学会第十六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征文”。征文截

止日期为2017 年5 月6日（以论文在线提交时间或论文投稿邮件发出日期为限）。
2.应征论文应当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应征论文被会议录用后，根据个人意愿可在中国会计学会网站、中国会计视野论

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版网站上登载，同时将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中国重要会
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并向相关刊物推荐发表。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会计信息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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